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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过程中互相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通知  

发布日期：1989-9-17 

发布机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1989年9月17日中纪发（198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

中直机关工委、国家机关纪工委、军委纪委： 

      共产党员违法犯罪的案件，有的是由纪律检查机关开始查处的，有的是由法院、检察院、公安机

关开始查处的，为了及时、严肃地使那些违法犯罪的党员受到党纪和法律的追究，在查处过程中或结案之

后，需要互相提供案件的有关材料。为此，特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由县级以上纪律检查机关或党委（党组）立案检查的案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由法院、

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的违法犯罪案件，或在党纪处理之后，还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按照公、检、

法之间案件管辖的分工，与所在地的公、检、法机关取得联系，把立案材料（正在检查的案件，提供主要

证据；已处理的案件，提供处分决定、调查报告、主要证据和本人交待材料）移送法院、检察院、公安机

关。 

       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接到纪律检查机关或党委（党组）的案件材料和建议后，应及时

进行审查。对应立案侦查的，应及时立案，并通知原送案单位；经过审查，不予立案的，应说明不立案的

理由，并将材料退回原送案单位。 

       三、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查处的党员违法犯罪案件，在依法处理前，有关纪律检查机关或党

委决定要作党纪处分，需要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提供有关材料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积极配

合。 

       四、法院对犯罪的党员依法判决后，应将判决书（或裁定书）副本送有关纪律检查机关或党委

（党组）。有关纪律检查机关或党委认为对犯罪的党员需要作出党纪处分的，可以到作出判决的法院摘抄

或复制主要证据和本人交待等材料。党员在外省或外地犯罪被依法判决的，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地的县以上

纪律检查机关可以函请作出判决的法院代为摘抄或复制主要证据和本人交待等材料，或者发函委托当地纪

检机关到法院摘抄、复制有关材料。法院应予协助、支持。摘抄、复制材料所需的费用，由发函单位承

担。 

       五、检察院对违法犯罪党员的免予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副本应送有关纪律检查机关或党委（党

组）。需要作出党纪处分的，有关纪律检查机关或党委可以到检察院摘抄或复制主要证据和本人交待等材

料。检察院应予协助、支持。 

       六、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管理处罚案件，法院在办理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共产

党员严重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工作失职或其他严重错误，亦应向纪律检查机关及时通报情况，提供有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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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便纪检机关查处。 

       七、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互相交接案件的有关材料时，必须正式办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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